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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启用“全国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 

管理工作信息平台”的通知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学位办〔2011〕70 号 

 

各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学位委员会、有关学位授予单位： 

为贯彻落实《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》和《国家中长期

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》，进一步规范授予具有研究生毕业同等

学力人员硕士学位的管理体系，经研究，我办决定建立并启用“全

国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管理工作信息平台”（以下简称“信

息平台”）。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信息平台作为全国统一的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管理

工作信息和服务平台，通过现代化的信息服务体系，将同等学力人

员申请硕士学位工作从提出申请、课程管理、考试管理至学位授予

管理的全过程信息纳入全国统一信息平台进行管理。信息平台既可

以为相关管理部门提供高效的信息发布、信息采集、信息报送、信

息统计和信息管理服务，为社会公众提供及时、权威的信息服务，

同时也可为申请人提供高校信息查询、学位申请注册、课程考试备

案、统考考试报名、成绩查询等一系列电子信息服务。信息平台的

工作流程见附件一。 

二、信息平台将于12月1日起在“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信息

网”（网址：www.chinadegrees.cn）正式启用。自启用之日起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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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级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管理部门、有权授予同等学力人员硕士学位

的学位授予单位（以下简称“学位授予单位”）和拟以研究生毕业

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的人员（以下简称“申请人”）均须使用信

息平台完成相关工作。此外，自2012年起，信息平台也将用于同等

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外国语水平和学科综合水平全国统一考试

（以下简称“全国统考”）的报名、组考等考务管理工作。 

三、信息平台除采集申请人的基本信息（含电子照片）外，还

将采集申请人的图像和指纹信息作为个人特征信息纳入同等学力

人员申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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给予足够重视，做好相关工作，以确保此项管理工作的改革顺利推

行和实施。为确保信息的保密和安全，学位授予单位需指定专人负

责信息平台的使用和管理。 

六、信息平台由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（以下简称

“学位中心”）组织开发。我办委托学位中心进行相关工作的培训，

有关事宜由学位中心另行通知。 

 

附件：一、全国同等学力人员硕士学位管理工作信息平台工作 

流程 

      二、电子照片规格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一年十一月一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抄送：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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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 
全国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 

管理工作信息平台工作流程 
 

1. 学位授予单位发布接受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的学科专业

信息 

有关学位授予单位，通过信息平台向社会发布本单位接受同等

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的学科专业信息，以及培养方案、课程考试

成绩有效期、全国统考成绩有效期等信息。 

2. 申请人员通过信息平台提出申请，提交个人基本信息及电

子照片。 

3. 信息确认 

申请人员在学位授予单位规定的时间内到拟申请的学位授予

单位进行现场确认：提交规定的书面材料（原件），采集图像与指

纹信息，签署《诚信承诺书》等，接受资格审查。 

4. 资格审查 

学位授予单位对申请人员进行资格审查，并将资格审核结果录

入信息平台。通过资格审核的申请人自动进入在册申请人信息库。 

5. 课程考试成绩管理 

学位授予单位组织本单位在册申请人的课程考试，并将成绩录

入（导入）信息平台，供申请人查阅。 

6. 全国统考考务管理 

①在册申请人通过信息平台报名参加全国统考,选择考试科目

和考试地点，并在线支付考试报名费。 

②组考部门通过信息平台分配考场，编制准考证，组织考试。 

③在册申请人通过信息平台下载准考证，参加考试。 

申请人应考入场时，将进行指纹验证，验证通过后方可入场参

加考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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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 论文答辩信息管理 

在册申请人在通过学位授予单位相应专业全日制在校硕士研

究生培养方案中规定的所有课程考试、全国统一组织的外国语及学

科综合水平考试之后，即可通过信息平台向学位授予单位提交论文

答辩申请。学位授予单位审核后组织论文答辩。 

8. 学位授予管理 

学位授予单位按照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授予硕士学位的规定和

程序受理同等学力人员硕士学位。学位授予信息将通过信息平台报

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备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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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 
 

电子照片规格 
 1．电子照片图像样式： 

 

  2．图像规格：567 像素（高）× 390 像素（宽），头部宽度
为 248 至 283 像素，头部长度为 331 至 390 像素，分辨率 300dpi，
图像文件大小为 10kB 左右，JPG 格式。图像尺寸为 48 毫米（高）
× 33 毫米（宽），头部长度为 28 至 33 毫米，头部宽度为 21 至
24 毫米。 
  3．颜色模式：24 位 RGB 真彩色。 
  4．要求：近期（三个月内）正面免冠彩色半身电子照片，国
家公职人员不着制式服装。照片背景为白色或蓝色。照片要求人像
清晰，轮廓分明，层次丰富，神态自然，着深色上衣。 

5．电子照片必须由数码相机拍摄，并不得进行任何修饰。 
 


